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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東區-2詳細規劃草案》於 2022 年 10 月發佈咨詢文本，由於咨詢文本未涵蓋規劃的

技術細節和方案理據，所提供的資料有限。基於東區-2詳細規劃的諮詢總結報告，因

應規劃界及公眾較關心的議題，現進一步提出以下意見： 

 

1. 規劃體系的完善 

城市規劃法明確澳門的法定規劃分為總體規劃與詳細規劃兩個層面，這與中國內地

的法定規劃體系一脈相承，但是參考內地和世界各大城市的經驗，要引導城市全面

有序地建設與發展，只依賴總體規劃和詳細規劃兩項明顯是不夠的。目前能看到有

一些問題浮現，一個是總體規劃與詳細規劃間的斷層問題，例如總體規劃有全澳層

面的規劃結構和設施佈局，而東區-2亦有分區層面的規劃結構和設施佈局，但未

看到兩者間的上下傳導及銜接關係；另一個是建設時序問題，詳細規劃是傾向遠景

的、靜態的規劃，而城市建設卻是即時的和動態的，難以通過詳細規劃處理每一階

段建設中的銜接問題，例如新城A區近期出現的交通問題，其實是涉及不同時期

跨區域、跨範疇的協調，亦即規劃路網方案本身可能是合理的，但如果在合理方案

整體建成前，出現階段性的不協調情況，就會造成此類城市問題。內地常通過“近

期建設規劃”從規劃層面協調近期的城市建設，相信值得澳門借鑒。此外，比較常

見的規劃類型還有各項公共服務設施、基礎設施的專項規劃、專項交通規劃、專項

城市設計等，羅理基博士大馬路的城市設計就屬於專項城市設計，若能繼續探索更

多元化的城市規劃類型，逐步完善澳門城市規劃體系，相信更能引導澳門有序發

展，並給予公眾更全面及更深入的參與機會。 



 

2. 規劃編製的標準化 

東區-2規劃了不少公用設施及公共基礎設施，但由於缺乏專項規劃及統一的規劃

標準作參考，難以對各項設施的數量及佈局進行評價和分析。尤其部分設施可能涉

及跨區服務，若全澳未有統一的標準，當各分區各自編制詳細規劃時，易出現服務

過剩或不足等資源錯配的情況。此外，澳門分為十八個分區，亦即可能由十多間公

司主導各區詳細規劃的編制，如果沒有統一且具體的要求或指引，很可能出現十多

個不同版本的詳細規劃標準和方式，屆時會增加主管部門的管理難度和審批時間，

甚至造成公眾或政府各部門的誤解。為了令十八個分區的詳細規劃能拼成一張統一

的具操作性的“規劃圖”，借鑒先進地區的管理經驗，建議承 2022 年公佈的“土

地分類及用途”標準，考慮及早訂定更全面的規劃標準和編製指引，並適時向公眾

公開。 

 

3. 集約利用下的宜居性 

東區-2屬於新填海區，整體土地成本較高，而《新城區總體規劃》(諮詢文本)亦指

出：“土地集約利用是中央批覆新城申請的要求”，所以即便新城A區是臨海

區，規劃方案中整體開發强度比較高，人口密度超過 6萬人/平方公里，約為澳門

平均人口密度的 3倍，規劃確實需要在景觀、保護、發展之間取得平衡，相信大家

都可以理解。其實較高的人口密度並不妨礙宜居城市的打造，世界上不少高宜居性

的城市的人口密度都不低。關鍵的是從城市規劃的技術角度，因應人口密度情況採

取相應的措施提高宜居性。新城A區是一個以居住為主導功能的新區，而東區-2

詳細規劃草案中亦提出“宜居新區”的定位，理應是落實各項宜居理念的最佳場

所，但目前在規劃方案中對宜居理念的著墨不多，亦不見提出有效的宜居措施，易



引起公眾疑慮。建議可從新城A區的規劃人口的結構特點出發，分析相關人群的

生活習慣和訴求，並結合宜居城市的理念和案例，針對性提出新城A區“宜居新

區”的落實路徑、措施和具體方案，向公眾展示全方位的宜居新區方案。 

 

4. 更有效利用新填海土地 

關於目前新城A區與澳門半島之間的水域，在東區-2詳細規劃草案中規劃為“綠

地或公共開放空間用地”，面積達到 36萬平方米，相當於 15個氹仔中央公園。

然而，考慮到位於邊界地區的新填海土地不僅服務東區-2範圍，而新城A區現有

範圍內理應已規劃足夠的綠地空間，鄰近的地區亦有松山公園、望廈山公園、螺絲

山公園、水塘等較大型的公園和開放空間，相信除公園外，值得探討更有效利用新

填海土地的方式和土地用途。建議以問題為導向，從實際出發，更積極地探討利用

新填海土地解決現有澳門半島東、北區的城市問題，例如公眾高度關注的交通問

題，目前公眾普遍認為新城A區的建設對澳門半島現有城區的交通影響是較負面

的，尤其是A1、A2、A3、AB 通道 4處連接點，而新填海土地其實為整體交通方

案創造更多的可能性，若利用新填海土地對現況路網結構、交通組織的提出合適優

化方案，從而緩解澳門半島東、北區的交通問題，相信相關方案更能得到各界的理

解和支持。 

 

5. 更全面落實 TOD理念 

圍繞軌道站點進行 TOD開發是目前受廣泛認可的城市規劃方式，亦有不少成功案

例。而針對新城A區地下輕軌的建設，東區-2規劃提出公共交通導向發展(TOD)

的策略，這個方向是可取的，但目前方案中，對於 TOD理念的應用基本只在地下

商業街這個層面，建議進一步拓展 TOD理念的落實層面和路徑，例如土地用途的



佈局、軌道站點選址、交通接駁方式、站城一體的複合利用等，以期更全面落實

TOD理念，形成規劃亮點，並結合創新科技把新城A區建設成世界級的 TOD示

範區。 

 

 


